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卖后将强制执行的费用扣除。

　依法拍卖财物，由人民法院委托拍卖机构依照《中华人民

共和国拍卖法》的规定办理。

　划拨的存款、汇款以及拍卖和依法处理所得的款项应当

上缴国库或者划入财政专户，不得以任何形式截留、私分或者

变相私分。

第六章　法律责任

第六十一条　行政机关实施行政强制，有下列情形之一

的，由上级行政机关或者有关部门责令改正，对直接负责的主

管人员和其他直接责任人员依法给予处分：

　（一）没有法律、法规依据的；

　（二）改变行政强制对象、条件、方式的；

　（三）违反法定程序实施行政强制的；

（四）违反本法规定，在夜间或者法定节假日实施行政强

制执行的；

　　（五）对居民生活采取停止供水、供电、供热、供燃气等方

式迫使当事人履行相关行政决定的；

　（六）有其他违法实施行政强制情形的。

第六十二条　违反本法规定，行政机关有下列情形之一

的，由上级行政机关或者有关部门责令改正，对直接负责的主

管人员和其他直接责任人员依法给予处分：

　（一）扩大查封、扣押、冻结范围的；

　（二）使用或者损毁查封、扣押场所、设施或者财物的；

（三）在查封、扣押法定期间不作出处理决定或者未依法

及时解除查封、扣押的；

　 （四）在冻结存款、汇款法定期间不作出处理决定或者未

依法及时解除冻结的。

第六十三条　行政机关将查封、扣押的财物或者划拨的

存款、汇款以及拍卖和依法处理所得的款项，截留、私分或者

变相私分的，由财政部门或者有关部门予以追缴；对直接负

责的主管人员和其他直接责任人员依法给予记大过、降级、撤

职或者开除的处分。

　　行政机关工作人员利用职务上的便利，将查封、扣押的场

所、设施或者财物据为己有的，由上级行政机关或者有关部门

责令改正，依法给予记大过、降级、撤职或者开除的处分。

第六十四条　行政机关及其工作人员利用行政强制权为

单位或者个人谋取利益的，由上级行政机关或者有关部门责

令改正，对直接负责的主管人员和其他直接责任人员依法给

予处分。

第六十五条　违反本法规定，金融机构有下列行为之一

的，由金融业监督管理机构责令改正，对直接负责的主管人员

和其他直接责任人员依法给予处分：

　（一）在冻结前向当事人泄露信息的；

　　（二）对应当立即冻结、划拨的存款、汇款不冻结或者不

划拨，致使存款、汇款转移的；

　（三）将不应当冻结、划拨的存款、汇款予以冻结或者划

拨的；

　（四）未及时解除冻结存款、汇款的。

第六十六条　违反本法规定，金融机构将款项划入国库

或者财政专户以外的其他账户的，由金融业监督管理机构责

令改正，并处以违法划拨款项二倍的罚款；对直接负责的主

管人员和其他直接责任人员依法给予处分。

　　违反本法规定，行政机关、人民法院指令金融机构将款项

划入国库或者财政专户以外的其他账户的，对直接负责的主

管人员和其他直接责任人员依法给予处分。

第六十七条　人民法院及其工作人员在强制执行中有违

法行为或者扩大强制执行范围的，对直接负责的主管人员和

其他直接责任人员依法给予处分。

第六十八条　违反本法规定，给公民、法人或者其他组织

造成损失的，依法给予赔偿。

　　违反本法规定，构成犯罪的，依法追究刑事责任。

第七章
　

附
　

则

第六十九条　本法中十日以内期限的规定是指工作日，

不含法定节假日。

第七十条 法律、行政法规授权的具有管理公共事务职能

的组织在法定授权范围内，以自己的名义实施行政强制，适用

本法有关行政机关的规定。

第七十一条　本法自2012年1月1日起施行。

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关于修改

《中华人民共和国个人所得税法》的决定

（2011年6月30日第十一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二十一次会议通过

中华人民共和国主席令第48号公布）

　第十一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二十一次会议

决定对《中华人民共和国个人所得税法》作如下修改：

　一、第三条第一项修改为：“工资、薪金所得，适用超

额累进税率，税率为百分之三至百分之四十五（税率表附

后）。”

　二、第六条第一款第一项修改为：“工资、薪金所得，以

每月收入额减除费用三千五百元后的余额，为应纳税所得额。”

　　三、第九条中的“七日内”修改为“十五日内”。

　　四、个人所得税税率表一（工资、薪金所得适用）修改为：

级数　全月应纳税所得额 税率（%）

1　　不超过1500元的  3

2　　超过1500元至4500元的部分　　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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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　　超过4500元至9000元的部分　　　20

　　4　　超过9000元至35000元的部分　　 25

　　5　　超过35000元至55000元的部分　　30

　　6　　超过55000元至80000元的部分　　35

　　7　　超过80000元的部分　　　　　　  45

　　（注：本表所称全月应纳税所得额是指依照本法第六条的

规定，以每月收入额减除费用三千五百元以及附加减除费用

后的余额。）

　　五、个人所得税税率表二（个体工商户的生产、经营所得

和对企事业单位的承包经营、承租经营所得适用）修改为：

　　级数 　全年应纳税所得额　　　　　　　税率（%）

　　　1 　　不超过15000元的 　　　　　　　　5

　　　2　　 超过15000元至30000元的部分 　　10

　　　3 　　超过30000元至60000元的部分 　　20

　　　4 　　超过60000元至100000元的部分　　30

　　　5 　　超过100000元的部分　　　　　　    35

　　（注：本表所称全年应纳税所得额是指依照本法第六条的

规定，以每一纳税年度的收入总额减除成本、费用以及损失后

的余额。）

　　本决定自2011年9月1日起施行。

　　《中华人民共和国个人所得税法》根据本决定作相应修

改，重新公布。

中华人民共和国个人所得税法

（1980年9月10日第五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三次会议通过

根据1993年10月31日第八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四次会议

《关于修改〈中华人民共和国个人所得税法〉的决定》第一次修正

根据1999年8月30日第九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十一次会议

《关于修改〈中华人民共和国个人所得税法〉的决定》第二次修正

根据2005年10月27日第十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十八次会议

《关于修改〈中华人民共和国个人所得税法〉的决定》第三次修正

根据2007年6月29日第十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二十八次会议

《关于修改〈中华人民共和国个人所得税法〉的决定》第四次修正

根据2007年12月29日第十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三十一次会议

《关于修改〈中华人民共和国个人所得税法〉的决定》第五次修正

根据2011年6月30日第十一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二十一次会议

《关于修改〈中华人民共和国个人所得税法〉的决定》第六次修正）

　　第一条　在中国境内有住所，或者无住所而在境内居住

满一年的个人，从中国境内和境外取得的所得，依照本法规定

缴纳个人所得税。

　　在中国境内无住所又不居住或者无住所而在境内居住不

满一年的个人，从中国境内取得的所得，依照本法规定缴纳个

人所得税。

　　第二条　下列各项个人所得，应纳个人所得税：

　　一、工资、薪金所得；

　　二、个体工商户的生产、经营所得；

　　三、对企事业单位的承包经营、承租经营所得；

　　四、劳务报酬所得；

　　五、稿酬所得；

　　六、特许权使用费所得；

　　七、利息、股息、红利所得；

　　八、财产租赁所得；

　　九、财产转让所得；

　　十、偶然所得；

　　十一、经国务院财政部门确定征税的其他所得。

　　第三条　个人所得税的税率：

　　一、工资、薪金所得，适用超额累进税率，税率为百分之

三至百分之四十五（税率表附后）。

　　二、个体工商户的生产、经营所得和对企事业单位的承包

经营、承租经营所得，适用百分之五至百分之三十五的超额累

进税率（税率表附后）。

　　三、稿酬所得，适用比例税率，税率为百分之二十，并按

应纳税额减征百分之三十。

　　四、劳务报酬所得，适用比例税率，税率为百分之二十。

对劳务报酬所得一次收入畸高的，可以实行加成征收，具体办

法由国务院规定。

　　五、特许权使用费所得，利息、股息、红利所得，财产租

赁所得，财产转让所得，偶然所得和其他所得，适用比例税率，

税率为百分之二十。

　　第四条　下列各项个人所得，免纳个人所得税：

　　一、省级人民政府、国务院部委和中国人民解放军军以上

单位，以及外国组织、国际组织颁发的科学、教育、技术、文

化、卫生、体育、环境保护等方面的奖金；

　　二、国债和国家发行的金融债券利息；

　　三、按照国家统一规定发给的补贴、津贴；

　　四、福利费、抚恤金、救济金；

　　五、保险赔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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